【福林國小第二屆六年孝班校友會學藝獎】獎學金設置辦法
民國84年福林國民小學第二屆六年孝班校友會訂定
一、宗    旨：表揚及獎勵優秀同學，激勵學生發揮各項潛能，養成同學一生良好學習習慣及進取精神，進而帶動全校同學從事各項有意義活動的優良校風，並培養同學感恩及回饋的情操。
二、經費來源：由熱心、感恩福林國小的第二屆六年孝班畢業校友在畢業30週年(民國84年)同學會中共同樂捐，由時任校友會會長李翰紳(燦光)代表執行，按學年度依學校擬訂之獎勵辦法中獲選的優秀同學，提供獎學金，以茲鼓勵。
三、獎勵範圍：凡本校學生參加校外由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及福林社區舉辦的相關學藝活動，或在報刊發表作品者，表現優異，皆可提出申請。

四、申請方法：凡申請本獎學金者，請參酌下列項目，提出證明資料以供審查之用。
(一) 獎狀上頒獎單位必須為公家機構或獲獎之活動有臺北市教育局、教育部指導之證明(不含由校內評定名次之活動)。
(二) 獎狀上要有獲獎日期(不具獲獎日期、參賽年度獎狀、獎章或獎盃，不予申請)。
(三) 報章發表之作品，要有刊登之年月。
(四) 提出獲得獎狀、獎盃、獎章或作品影本或拍照證明，以供審查。
(五) 提出之獎須未曾申請過校內任一獎學金。
(六) 團隊出賽可由相關的校內處室或帶隊老師提出名冊及備一份獎狀影本。
五、 奬勵方式：凡經審查通過者，期末在兒童朝會時間公開表揚，邀請校友會
               會長頒贈獎學金。
六、本辨法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福林國小第二屆六年孝班校友會學藝獎】
獎學金申請注意事項說明

一、申請資格：
凡參加校外(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及福林社區所舉辦)的比賽獲獎或在報刊發表作品者。
獲獎類別包含：自然、數學、資訊、閱讀、文學、體育、藝術(音樂、美勞相關)
二、申請期程：

    每學年度下學期進行申請，於前一個學年度的5月1日到當年學年度下學期的5月15日參加比賽獲獎者，可於下學期提出申請校友會學藝獎。

三、申請方式：
1. 資料組四月初發下「學藝獎申請說明」和「學藝獎申請單」，告知全校小朋友、家長和老師。
2. 小朋友將「獎狀影本」或「獎盃照片」或「刊載自己文章的報刊證明」交給級任老師，由級任老師進行初步審核，填寫「學藝獎申請單」，提交資料組審核。
四、審核標準：
1. 獎狀依「主辦單位」及「得獎名次」審核獎勵點數，審核後由輔導室留存，以備查核。
2. 點數審核標準
	點數得分對照表
	教育部
	教育局
	社 區
	報 章

	特優、金牌、冠軍、第一名
	5分
	4分
	2分
	以篇計數

每篇2分

	優等、銀牌、亞軍、第二名、優選
	4分
	3分
	1分
	

	佳作、銅牌、季軍、第三名
	3分
	2分
	0.5分
	

	其它
	2分
	1分
	不予記分
	


	得獎點數
	獎學金

	0.5分~~5分
	100

	6分~~10分
	150

	11分~~20分
	200


3. 獎學金給獎依據(依審查結果，主辦單位得依當年度總經費微調)
